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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架決定權等，且消費者於平台訂購課程後，有關授課

系統故障之排除、課程反映、會員服務及終止契約、退

款處理等與消費者息息相關之事項均由平台負責受理

者，則應認平台營運者對於消費服務具實質掌控力，平

台營運者不得任意免責，以避免消費權益保障產生嚴重

失衡。

依上述第二點說明，本局業管產業為「網路教學軟體」

之資訊技術端研發，其核心價值在於扶植並管理創新技

術之研發與應用，故排除使用現成之影音或通訊軟體所

進行的教學行為，從而要求業者須在自行架設並指定之

網站平台上進行，始有網路教學應記載事項之適用。故

如平台業者係利用其他現成之影音或通訊軟體系統進行

教學或評量服務時，自與上開網路教學應記載事項之定

義不符，非屬本局權管之網際網路教學業者。

另因網路教學應記載事項之規範意旨係為確保「企業經

營者」與「消費者」(B2C)間締約公平性及合理性，以
及企業經營者應有效落實重要資訊揭露、提供履約保證

及教學品質擔保，不得片面修改契約條款、禁止債權轉

讓及約定自動續約扣款等與消費者權益相關之重要事

項，故如屬「企業經營者」與「開課者」(B2B)間之費
用分攤、分潤抽成以及課程推廣等活動，均無網路教學

應記載事項之適用，應回歸一般契約及相關法令規範。

上開說明請貴會參酌，感謝貴會所提出之各項寶貴意見，

本局將於後續修法程序審酌參考。

正本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

副本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、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、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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